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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二○一九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

一、会议名称：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

股东大会。 

二、会议出席者：2019 年 8 月 30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

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合法

委托的代理人、公司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、公司聘请的律师。 

三、会议时间：2019 年 9 月 5 日下午 14:00   

会期：半天 

四、会议地点：武汉市汉阳区鹦鹉大道 484 号健民药业集团股份

有限公司总部办公大楼二楼 209 会议室 

五、股东大会投票表决方式： 

本次股东大会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，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

东以本人或授权代表通过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进行表决。 

六、会议议程：                  

1、大会主持人介绍到会股东及来宾情况； 

2、宣布到会股东代表资格情况； 

3、大会主持人宣读《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办法说

明》； 

4、大会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始； 

5、全体股东听取并审议如下议案： 

（1）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； 

（2）关于选举第九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； 

（3）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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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关于修改《公司章程》部分条款的议案。 

6、与会股东对上述议案进行记名式投票表决； 

7、现场推举两名股东代表、监事代表和律师一起参与表决票统

计及监票； 

8、会议中场休息； 

待 15:00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，公司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回传至

公司后继续进行会议后面的程序。 

9、宣布投票表决结果； 

10、见证律师宣读会议见证意见； 

11、签署股东大会决议； 

12、主持人宣读股东大会决议； 

13、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。 

 

 

 

  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二○一九年九月五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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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二○一九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方法说明 

一、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： 

1.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； 

1.01关于选举何勤先生为董事的议案； 

1.02关于选举裴蓉女士为董事的议案； 

1.03关于选举汪思洋先生为董事的议案； 

1.04关于选举杨庆军先生为董事的议案； 

1.05关于选举许良先生为董事的议案； 

1.06关于选举李宏娅女士为董事的议案； 

1.07关于选举杨世林先生为独立董事的议案； 

1.08关于选举果德安先生为独立董事的议案； 

1.09关于选举李曙衢先生为独立董事的议案。 

2、关于选举第九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； 

2.01关于选举杜明德先生为监事的议案； 

2.02关于选举肖琪经先生为监事的议案； 

2.03关于选举胡剑先生为监事的议案。 

3、关于公司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； 

4、关于修改《公司章程》部分条款的议案。 

二、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的组织工作由董事会办公室负责。 

三、本次股东大会对议案进行表决前，推举两名股东代表参加计

票和监票。对议案进行表决后，由律师、股东代表与监事代表共同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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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计票、监票。 

四、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方式:现场投票+网络投票 

（1）现场投票：包括本人出席及通过填写授权委托书授权他人

出席。 

（2）网络投票：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

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，公司股东应在有关时限内（9

月 5 日 15:00 之前）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

网络投票。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，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，

均有权通过相应的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，但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

票、网络投票或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。同一表

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。 

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通过相应的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表

决票数，应当与现场投票的表决票数以及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的

表决票数一起计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权总数。 

五、表决相关规定 

（1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拥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应对

各项议案明确表示同意、否决或者弃权，并在表决票相应栏内划“√”，

三者中只能选一项。未填、错填、字迹无法辨认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

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，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计为“弃权”。多

选的表决票按无效票处理，不计入本次表决的有效表决票总数。 

（2）为保证表决结果的有效性，请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务必在表

决票上填写股东信息，并在“投票人”处签名。未完整填写股东信息

或未签名的表决票，按无效票处理，不计入本次表决的有效表决票总

数。 

六、本次股东大会设立票箱，请股东（或股东代理人）按工作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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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的指示依次进行投票。 

七、现场投票结束后，监票人在律师的见证下，打开票箱，由计

票人进行清点计票。 

八、现场投票结果统计完毕后，监票人负责核对最终投票结果并

在统计表上签字，由监票人代表在会上宣布表决结果。 

 

 

 

    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二○一九年九月五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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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二○一九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 

（第一号） 

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

各位股东： 

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经第八届董事会第二

十八次会议推举，现提请股东大会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成员，具体

如下： 

1、选举何勤先生为董事 

简历：何勤，男，1960 年生，中共党员，博士，获研究员资格。

中国医科大学医学学士、硕士毕业，华中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管理

科学与工程博士。曾任深圳亿胜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，

香港亿胜生物集团(香港创业板上市公司)副总经理，中国科技开发院

医药科技开发所所长，深圳智源医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，武汉

智源现代医疗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，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、董

事长、总裁，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，华立集团股份有限

公司副总裁、高级副总裁。现任华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，浙江

华方医护有限公司董事长，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、总裁。 

2、选举裴蓉女士为董事 

简历：裴蓉，女，1971 年 4 月出生，会计硕士毕业，中国注册

会计师，国际注册内审师。1992 年起参加工作，任杭州侨兴织带机

厂财务科副科长，1994 年 7 月进入华立集团工作，历任审计室主任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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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计部部长、运营总监、财务总监、副总裁。现任华立集团股份有限

公司董事、总裁，兼任华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、健民药业集团股

份有限公司董事、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，兼任浙江华媒控股股

份有限公司监事。 

3、选举汪思洋先生为董事 

简历：汪思洋，男，1987 年 2 月出生，华中科技大学电气工程

和自动化本科毕业，2011 年美国波士顿大学硕士毕业。曾任华立集

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副部长、总裁助理。2011 年 7 月至 2015

年 1 月任浙江华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。现任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

司常务副总裁,华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总裁，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长，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。 

4、选举杨庆军先生为董事 

简历： 杨庆军,男，1981 年出生,管理学硕士。2006 年 7 月至 2007

年 6 月任广东格兰仕集团有限公司审计监察中心研究员，2007 年 7

月至 2012 年 3 月担任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营运部副部长,2012 年 4

月至 2014 年 12 月担任内蒙古华生高岭土有限公司副总经理,2015 年

1月至 2016年 1月,担任华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财务营运部部长。2016

年 1 月至今,担任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营运总监。 

5、选举许良先生为董事 

简历：许良，男，1973 年 7 月出生，澳大利亚国立南澳大学

MBA/EMBA。曾任深圳华润三九医药贸易有限公司财务部核算财务

经理兼资金经理、财务部部长，华润三九现代中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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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监，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中心助理总经理，浙江省

医药工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。现任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营运副

总监，华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，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监事，浙江华方生命科技有限公司监事。 

6、选举李宏娅女士为董事 

简历： 李宏娅，女，1983 年生，管理学学士。2006 年 7 月至 2008

年 5 月任浙江中瑞江南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职务。自 2008 年至今曾

任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经理、不动产事业部财务总监、财

务共享服务中心负责人等职务，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健民药业集

团股份有限公司等上市公司监事。现任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战略投

资部部长。 

7、选举杨世林先生为独立董事 

杨世林，男，1953 年生，药学博士，教授，博士生导师。历任

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所长，江西中医药大学副校长，苏州

大学医学部主任、药学教授，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，黑龙

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，贵州信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

立董事；现任中药固体制剂制造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，创新药

物与高效节能降耗制药设备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，江西中医药大学首

席教授、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。 

8、选举果德安先生为独立董事 

果德安，男，1962 年生，理学博士，1996 至 2005 年历任北京医

科大学药学院副教授、北京大学药学院教授，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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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。现任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、中

药标准化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、上海中药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，

兼任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。社会兼职包括国际中医药

规范研究学会会长、中国药典执行委员、天然药物专委会主任、美国

药典会植物膳食剂与草药专家委员会副主席、欧洲药典委员、世界中

医药联合会中药分析专委会会长、国际药用植物研究学会顾问专家、

美国植物学委员会顾问专家、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委员等。 

9、选举李曙衢先生为独立董事 

李曙衢，男，1971 年生，浙江大学民商法学力，律师、注册会

计师，税务师。曾任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，北京市盈科律师

事务所执业律师。现任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全球总部合伙人，高级

合伙人律师，盈科（郑州）分所管委会主任、税法与上市部主任。兼

任河南省法学会常务理事，河南省法治智库专家，河南省法学会律师

学研究会副会长，郑州天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。 

 

 

 

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九年九月五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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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二○一九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 

（第二号） 

关于选举第九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

各位股东： 

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经第八届监事会第十

七次会议推举，现提请股东大会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成员，具体如

下： 

1、选举杜明德先生为监事 

简历：杜明德，男，1962 年出生，中共党员，研究生学历，高

级经济师。曾任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、副总裁，董

事会秘书；2014 年 9 月至今任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

席、党委书记。 

2、选举肖琪经先生为监事 

简历：肖琪经,男，1965 年 8 月生,硕士。曾任浙江华立科技股份

有限公司董事长,华立国际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、总裁，华立集团股

份有限公司董事、副总裁、总裁,华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。现任

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、监事会主席。 

3、选举胡剑先生为监事 

简历：胡剑,男，1968 年生，大学本科，会计师。历任杭州天成

丝织厂主办会计,浙江农村经济股份有限公司驻外财务负责人,浙江华



 11 

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,浙江华立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

总监,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监察部部长、高级审计师、业务支

撑平台财务营运管理责任人、审计监察中心责任人,浙江宝骐汽车有

限公司财务负责人。现任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务监察部部长。 

 

 

 

 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九年九月五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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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二○一九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 

（第三号） 

关于公司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

各位股东： 

为提高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健民集团”或“公

司”）票据资产的使用效率，减少资金占用，降低财务费用，公司拟

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（以下简称“招商银行”或“合作

银行”）合作开展票据池业务。具体如下： 

一、票据池业务情况概述  

票据池业务是指公司将合法持有并经合作银行认可的未到期承

兑汇票、保证金及/或存单质押给银行，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

司可以在授信额度及票据质押额度范围内开展融资业务。质押票据到

期后托收资金自动存入保证金账户，与质押票据共同形成质押/担保

额度，额度可滚动使用，保证金余额可用新的票据置换。  

票据池业务的实施主体：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健民药业集团广东福

高药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福高药业） 

合作银行：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

票据池授信额度：10000 万元（其中福高药业的授信额度不超过

5600 万元）。在上述额度及业务期限内，可循环滚动使用。 

授信期间：36 个月 

担保情况：最高额质押担保，其中福高药业在 5600 万元授信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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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内开展的融资业务由公司为其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，出质物均为公

司合法持有并经合作银行认可的未到期银行承兑汇票（含纸票和电

票）、财务公司承兑的电子承兑汇票、商业承兑汇票（含纸票和电票）

(前述三种质物统称为“票据”)、保证金、存单等。 

福高药业股东广州红珊投资有限公司自愿以其持有的福高药业

全部股权及其派生利益作质押，为健民集团基于福高药业票据池授信

额度内开展的融资业务所承担的质押担保提供反担保。 

二、被担保公司情况 

1、基本信息 

公司名称：健民药业集团广东福高药业有限公司 

统一信用代码：914401051905373694 

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程朝阳 

注册资本：1070.85 万元 

注册地址：广州市海珠区赤岗西路 286 号 418 房（仅限办公用途） 

成立时间：1994年 05 月 07 日 

股东结构：公司持有 80%股权，广东红珊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20%

股权。 

经营范围：西药批发;中成药、中药饮片批发;预包装食品批发；

保健食品批发(具体经营项目以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为准)；血液制品

经营；医疗诊断、监护及治疗设备批发；许可类医疗器械经营；预包

装食品零售；室内装饰、装修；房屋建筑工程设计服务；机电设备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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装工程专业承包；工程施工总承包；电子自动化工程安装服务；电子

设备工程安装服务；智能化安装工程服务；通信系统工程服务；洁净

净化工程设计与施工；监控系统工程安装服务；非许可类医疗器械经

营；信息系统集成服务；信息技术咨询服务；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；

工程技术咨询服务；商品批发贸易（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）；门窗安

装。 

2、财务情况 

科目 2019年 6月 30 日（未经审计） 2018年 12月 31日（经审计） 

资产总额/元   276,764,551.94   220,428,179.61  

净资产/元    29,649,707.61    26,561,577.29  

资产负债率 89.29% 87.95% 

科目 2019年 1-6 月（未经审计） 2018年 1-12月（经审计） 

营业收入/元   317,518,172.38   572,715,750.56  

净利润/元     3,088,130.32     4,279,185.90  

三、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公司（以下称乙方）拟与招商银行（以下称甲方）签署《票

据池授信协议》、《票据池最高额质押合同》，主要内容如下： 

1、《票据池授信协议》 

（1）甲方向乙方提供人民币壹亿元整的票据池业务授信额度（循

环额度）。在任何情况下，本协议项下甲方实际向乙方提供的各项授

信本金总额不超过授信额度和乙方提供的质押票据、保证金和存单等

质物担保总价值（以孰低者为准）。 

成员企业福高药业共享授信额度，共享最高额度不超过 5600 万

元。 

担保总价值为乙方所提供的质押票据、保证金和存单等所有质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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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统称“出质资产”）按甲方确定的相应质押率折算价值之和。 

（2）授信期间为 36 个月。乙方需要使用授信额度办理具体授信

业务的，应在该期间内向甲方提出额度使用申请，甲方不受理乙方超

过授信期间到期日提出的额度使用申请，本协议另有规定的除外。 

（3）在授信期间内经乙方申请且甲方审批同意办理的具体授信

业务，均自动纳入本协议并占用本协议项下授信额度。 

2、《票据池业务最高额质押合同》 

为担保乙方（或授信申请人）在《票据池授信协议》项下所欠甲

方（或其他授信办理人）的所有债务能得到及时足额偿还，乙方愿意

以其所有的或依法有权处分的财产作为质物。 

（1）乙方用于出质的质物为乙方合法持有并经甲方（或其他授

信办理人）认可的未到期银行承兑汇票（含纸票和电票）、财务公司

承兑的电子承兑汇票、商业承兑汇票（含纸票和电票）(前述三种质

物统称为“票据”)、保证金、存单。 

（2）本合同质押担保的范围为甲方（或其他授信办理人）根据

《票据池授信协议》在授信额度内向乙方（或授信申请人）提供的贷

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（最高限额为人民币壹亿元整），以及利

息、罚息、复息、违约金、迟延履行金、保理费用、追讨债权及实现

质权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。 

（3）质押期间指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《票据池授信协议》项

下授信债权诉讼时效届满的期间。 

（4）质押票据到期兑现/托收款项全额存入乙方（或授信申请人）

在甲方（或其他授信办理人）开立的保证金账户（账号以资金存入时

甲方系统自动生成或记录的为准），该资金自进入保证金账户之日起

视为特定化及移交甲方（或其他授信办理人）占有，继续作为乙方（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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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信申请人）在《票据池授信协议》项下债务的质押担保，未经甲方

（或其他授信办理人）同意乙方不得动用。 

（5）授信期间届满乙方（或授信申请人）偿还《授信协议》项

下贷款和垫款本息及其他一切费用的，或者乙方（或授信申请人）提

前清偿《授信协议》项下一切债务的，甲方（或其他授信办理人）应

当返还质物和出质权利凭证。 

（6）《授信协议》项下任意一笔业务履行期届满/提前到期，或

发生本协议项下甲方（或其他授信办理人）有权处分质物的情形时，

甲方（或其他授信办理人）有权直接扣划乙方保证金或其他账户资金

或存单资金，用以清偿乙方（或授信申请人）所欠甲方（或其他授信

办理人）的债务本息和相关费用。账户余额不足的，甲方（或其他授

信办理人）有权另行向乙方追索，或依法处分出质资产。 

（二）公司与广州红珊投资有限公司签署《担保协议》，主要内

容如下: 

1、被担保债权：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为健民集团就上述《票据池

授信协议》等约定之担保债权的本金、利息、罚息、复利、违约金、

损害赔偿金、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（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、仲裁

费、律师费、差旅费、执行费、保全费、评估费、拍卖或变卖费、过

户费、公告费等）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向招商银行履行保证义务后

所产生的福高药业不能按期向招商银行清偿的债权。 

2、健民集团所担保债权的本金最高余额：人民币 56,000,000 元

（大写：伍仟陆佰万元整。） 

3、广州红珊投资有限公司就其在福高公司所有股权及其派生权

益向健民集团提供质押担保。 

（三）上述协议尚未签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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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开展票据池业务的影响及风险控制  

（一）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票据池业务的开展能实现公司内部票据的统一管理和统筹使

用，有利于解决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之间票据供需不均衡的

问题，全面盘活票据资源；  

2、公司可以将尚未到期的存量票据用作质押开具不超过质押金

额的票据，用于支付日常经营发生的款项，提高流动资产的使用效率，

实现股东权益最大化；  

3、开展票据池业务，可以将公司的应收票据和待开应付票据统

筹管理，优化财务结构，提高资金利用率。 

（二） 风险和控制  

1、流动性风险  

公司开展票据池业务，需在合作银行开立票据池质押融资业务专

项保证金账户，作为票据池项下质押票据到期托收回款的入账账户。

应收票据和应付票据的到期日期不一致的情况会导致托收资金进入

公司向合作银行申请开具商业汇票的保证金账户，对公司资金的流动

性有一定影响。  

风险控制措施：公司可以通过用新收票据入池置换保证金方式解

除这一影响，资金流动性风险可控。  

2、担保风险  

公司以进入票据池的票据作质押，向合作银行申请开具票据用于

支付供应商货款等日常经营发生的款项，随着质押票据的到期，办理

托收解付，若票据到期不能正常托收，所质押担保的票据额度不足，

导致合作银行要求公司追加担保。  

风险控制措施：公司与合作银行开展票据池业务后，公司将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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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人与合作银行对接，建立票据池台账并跟踪管理，及时了解到期票

据托收解付情况和安排公司新收票据入池，保证入池票据的安全性和

流动性。  

 

本议案经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提请股东大

会审议。 

 

 

 

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九年九月五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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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二○一九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 

（第四号） 

关于修改《公司章程》部分条款的议案 

各位股东：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十三条相关规定，公司拟修订

《公司章程》第八条相关内容，具体如下： 

“第八条”原条款：“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”。 

“第八条”拟修订为：“总裁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”。 

公司本次《公司章程》部分条款的修订经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

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 

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九年九月五日  

 

 

 


